






( 6 ）违反合同约定或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有损害甲方合法权

益的行为的。

3、 因乙方违约， 甲方为主张权利而支付的维权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律师费、 诉讼保全保险费等）由乙方承担。

4、 乙方发生违约行为， 甲方有权停止水电供应， 乙方由此道

致的损失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

十五、 租赁物返还：

1、 乙方应在合同期满之日或合同解除终止之日向甲方完好返

还租赁物， 乙方返还的租赁物必须符合以下全部条件， 否则， 视为

乙方逾期返还：

(1）清理归属乙方的设备设施财产；

(2）租赁物（含附属设施设备）完好且符合安全标准；

(3）完成办理用电、 用水等变更交接手续；

(4）清理租赁物范围内所有垃圾， 保证租赁物可以正常使用；

(5）甲方提出的其他返还条件， 乙方应无条件服从；

(6）通知甲方验收， 并获得甲方同意接收的书面文件。

2、 乙方逾期返还租赁物的， 每逾期一 天按当年租金标准的两

倍向甲方支付占用费， 且视为乙方放弃租赁物内财产的所有权， 甲

方有权自行处理， 乙方无权干涉， 处理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十六、 如因国家政策、 “三旧”改造等原因导致在租赁期间征

收、征用租赁物的， 任意一 方均可以要求终止本合同， 乙方必须无条

件按照本合同相关约定向甲方返还租赁物， 双方均不负违约责任。 因 

征收、 征用产生的征地款和租赁物拆除补偿归甲方所有， 乙方按照

实际使用时间支付租金， 乙方的补偿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政府通知

执行， 甲方无需另外向乙方进行补偿。




